关于2020年版集中采购目录及标准有关问题的解释

市直各预算单位、各县（市、区）财政局：

关于平财购〔2020〕3号文当中规定“集中采购目录以内且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不属于协议供货和服务定点的项目，采购人可自行采购，但采购计划备案时需上传自行采购的说明，并执行网上合同备案”的解释。

采购计划备案时自行采购的说明内容应为:（1）采购项目名称；（2）采购项目预算金额；（3）根据豫财购〔2020〕4号文规定“集中采购目录以内且分散采购限额标准以下的零星采购应按协议供货有关规定执行”，但此项目属于集中采购目录以内且分散采购限额以下的项目，而不属于我市协议供货项目，特决定此项目自行采购，采购方式:其他；采购形式:集中采购；组织形式:自行组织；（4）署名、盖公章、年月日。

合同备案的内容：（1）采购过程的说明：a、采购项目名称及采购内容；b、预算金额；c、采购方式 ；d、采购小组成员姓名；e、邀请供应商数量及名称；f、采购小组与供应商如何谈的；g、各供应商的报价；h、成交供应商的名称及成交金额；i、署名、盖公章、年月日。（2）合同或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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